附件

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贴息政策的实施细则

一、贴息范围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贷款贴息资金主要用于补贴合作社为发展生产经营所需的固定资产贷款利息、收购农产品和购买农资等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安信小额信贷保证保险保费。
二、贴息条件
1.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两年，且有盈余的合作社；
2.市级示范社实有成员种植类不少于50人，养殖类不少于30人，其它10人；区级示范社实有成员种植类不少于30人，养殖类不少于20人，其它10人；一般合作社实有成员数不少于10人；实有成员以成员大会通过，建立成员账户、按交易额参与可分配盈余人数为准；
3.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合作社交易量（额）的60%比例返还；
4.申报材料齐全完整、真实合规；
5.财务会计制度健全，能提供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能按要求登录上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及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监管系统（http://www.shhzs.org:8080/zyhzs/），填报相关信息；
6.贷款发生年份取得中央或市级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合作社，不再享受该年度贷款贴息政策。
三、贴息周期
限于一年之内，贴息周期从每年1月至12月止。
四、贴息额度、贴息比例、承担比例
1.合作社联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计上限800万元（指联社法人贷款额度），贴息比例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80%，贴息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2.市级示范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计上限700万元，贴息比例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70%，贴息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3.区级示范社及一般合作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计上限500万元，贴息比例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60%，贴息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
4.安信小额信贷保证保险保费（贷款额≤100万元的保费）：贴息周期中发生的贷款担保支出，补贴比例不超过保费的80%；合作社联社、市级示范社保费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区级示范社及一般合作社保费补贴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
[bookmark: _GoBack]五、申报材料
1.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     年度贴息申报资料（封面）。
2.小额贷款贴息申报材料目录。
3.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汇总表。
4.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表。
5.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
6.贷款到账凭证复印件。
7.贷款银行出具的利息结算清单复印件。
8.贷款银行出具的贷款单位信用证明。
9.安信农保公司出具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保费发票复印件。
10.申请贴息资金＜2万元的合作社，需提供①按照合作社财务制度编制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盈余分配明细表（列有受益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分配金额、本人签收、领导签字、加盖合作社公章）；②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合作社成员名册及成员大会通过的合作社成员名单的会议记录（附身份证号码和成员签名并加盖合作社公章）。
11.申请贴息资金≥2万元的合作社，需提供由相应资质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上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审计报告（报告中①应说明合作社基本情况、年度收支情况、盈余及盈余分配情况、会计账目设置情况、成员账户设置情况、贷款用途情况等，②附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成员账目汇总表、盈余分配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审计要求参照市里下发的审计样本）。
12.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如未三证合一的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六、材料申报审核、资金拨付
1.申报审核。按照“自下而上逐级申报”“谁申报谁负责”的原则，由合作社向所在地的乡镇提出贴息资金申报，由乡镇审核通过后，将申报材料报送区农委，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对申报材料组织复审，3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经公示无异议后，文件批复下达。
2.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根据文件批复将贴息资金拨付各乡镇财政，各乡镇财政应当在收到区财政贴息资金后30个工作日内拨付至合作社。
3.对制造虚假财务会计信息、贷款合同、贷款用途，贷款挪作它用等套取财政贴息资金的行为，一经核实，追缴补贴资金，且自查实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再行申报贷款贴息。
4.合作社因逾期归还银行贷款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等，市、区两级财政不予安排贴息资金。
七、其他事项
1.本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中央、市调整相关补贴政策，则按中央、市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2。本细则由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   年度

 贴息申报资料（封面）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手  机 号 码                       
贷  款 金 额                       
贷  款 利 率                       
结息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支付利息金额                       
申请贴息金额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农业部门（盖章）            




小额贷款贴息申报材料目录

1.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汇总表
2.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表（一笔贷款填写一张申请表）
3.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和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一致，如不一致需提供相关变更材料）
4.贷款到账凭证复印件
5.贷款银行出具的利息结算清单复印件
6.贷款银行出具的贷款单位信用证明
7.安信农保公司出具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保费发票复印件
8.申请贴息资金＜2万元的合作社，需提供①按照合作社财务制度编制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60%）、盈余分配明细表（列有受益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分配金额、本人签收、领导签字、加盖合作社公章）；②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合作社成员名册及成员大会通过的合作社成员名单的会议记录（附身份证号码和成员签名并加盖合作社公章）
9.申请贴息资金≥2万元的合作社，需提供由相应资质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上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审计报告（报告中①应说明合作社基本情况、年度收支情况、盈余及盈余分配情况、会计账目设置情况、成员账户设置情况、贷款用途情况等，②附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成员账目汇总表、盈余分配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审计要求参照市里下发的审计样本）
10.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如未合一的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表
	项   目
	金额（万元）
	申请单位（盖章）：                             

注册日期：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人手机：                                    

会计姓名：

会计手机：

合作社类型（请打√）：合作社联社/市级示范社/区级示范社/一般合作社
　

	当年贷款到位数
	　
	

	当年还款数
	　
	

	当年贷款余额
	　
	

	当年贷款年利率%
	　
	

	当年实付利息额
	　
	

	当年年基准利率%
	　
	

	实付利息
按基准利率
折合利息数
	
	

	按基准利率
申请贴息金额
	
	

	银行审核情况：

该单位项目贷款合同号：              ，实际贷款数额：       万元；

贷款种类：               ，贷款用途：             ；

贴息期限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截止申请日，该项目贷款余额       万元，实际支付利息       万元。

经办人：             审核人：            银行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一笔贷款（含续贷）填写一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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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明细汇总表
	

	镇
	行政村
	合作社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贷款
金额
（万元）
	小额贷款保险保费（元）
	实际
贷款
年利率（%）
	计息
周期
（年月日）
	计息
月数
	结息
单据 （张）
	实付
利息
金额
（元）
	年基准利率（%）
	实付利息
按基准利率折合利息数（元）
	按基准利率申请贴息金额(元)

	
	
	
	
	
	
	
	
	
	
	
	
	
	

	
	
	
	
	
	
	
	
	
	
	
	
	
	

	
	
	
	
	
	
	
	
	
	
	
	
	
	

	
	
	
	
	
	
	
	
	
	
	
	
	
	

	
	
	
	
	
	
	
	
	
	
	
	
	
	

	
	
	
	
	
	
	
	
	
	
	
	
	
	

	
	
	
	
	
	
	
	
	
	
	
	
	
	

	
	
	
	
	
	
	
	
	
	
	
	
	
	


备注：①一笔贷款填写一行，如贷款期内利息和贷款金额发生变化，应分别填写；
②合作社贴息资金申请明细汇总表须加盖公章。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11日印发  
